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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研铂业 60045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刚剑 陈国林 

电话 0871-68328190 0871-68328190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科技路988号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科技路988号 

电子信箱 stock@ipm.com.cn stock@ipm.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4,992,666,933.44 3,436,541,473.05 4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912,493,390.54 1,845,811,890.38 3.6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992,296,043.89 116,154,134.34 -954.29 



量净额 

营业收入 7,363,891,056.35 4,592,981,308.19 6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1,076,006.17 40,956,066.23 4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56,045,634.88 22,698,593.17 146.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26 2.27 增加0.9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16 43.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16 43.75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6,60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39.34 102,677,188 0 无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海

开源金银珠宝主题精选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45 3,776,375 0 未知   

沈阳中一集团有限公司 未知 0.88 2,290,300 0 未知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3 1,900,000 0 未知   

郭宏伟 未知 0.65 1,700,595 0 未知   

乔祥胜 未知 0.64 1,667,974 0 未知   

杨韬 未知 0.41 1,071,400 0 未知   

徐阳 未知 0.40 1,040,800 0 未知   

沈阳荣建实业有限公司 未知 0.38 1,000,000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未知 0.25 639,9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型升级成效初显。战略性新兴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等新兴行业保持较高增长。但受国际经济环境众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实体经济

循环不畅、市场需求不稳定以及制约经济运行快速发展的问题和矛盾依然存在。石油及化工行业整体运

行及总量需求处于平稳状态，与公司环境材料相关的均相催化剂及催化前驱体领域需求增幅明显。电子

电器行业整体情况稳中有升，半导体集成电路行业快速发展再加之 LED 行业回暖，公司金基蒸发材料、

焊料、风电用电刷材料等需求增长明显。汽车行业，汽车产销同比增速比同期有所减缓，其中乘用车产

销增速同比下降明显，商用车增速明显高于同期。资源再生行业受相关行业经济进一步回暖的影响，贵

金属物料回收总量不断增加。公司在面临错综复杂的外部经济环境情况下，坚定贵金属产业发展主线，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增强市场竞争力，着力产品结构调整，积极拓展国内外两个市场。在汽车行业、半

导体行业及化学化工行业取得明显增量；资源再生板块的业务规模持续放大，效益显著；贵金属商务贸

易领域实现白银销售快速增长，业务模式更加多元化，公司销售收入及经营业绩实现稳步增长。2017年

上半年，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7,363,891,056.35元，比去年同期的 4,592,981,308.19元增加 60.33%；

利润总额 81,931,505.61 元，比去年同期的 53,608,105.67 元增加 52.83%；实现净利润 66,106,832.94

元，比去年同期的 43,735,791.61 元增加 51.15%；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61,076,006.17 元,比去年同

期的 40,956,066.23元增加 49.13%。上半年，公司主要工作如下： 

3.1.1稳步推进各业务板块协同发展。 

新材料制造板块，汽车行业紧盯市场变化，一方面加快新市场及现有市场新项目开发；另一方面抓

住商用车销量增长的机遇，加大柴油机催化剂销售，确保产品销售同比大幅增长。合金材料方面，加快

新产品开发，工艺装备升级，提高重点产品质量和产能。立足国内产品市场，积极开发外资企业，在扩

大产能规模的同时提高各类重点产品的市场覆盖面和占有率。贵金属化学品提存量，谋增量，在持续拓

展老产品的应用领域的同时，不断加快新产品的研发和市场拓展力度。资源再生板块，铂族金属回收重

点布局石油化工和汽车尾气催化剂市场，以目标客户为重点，推行差异化的市场开发和客户服务策略。

废汽催领域把握政策趋势，发挥渠道优势，综合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商务贸易板块，积极开拓高收益市

场和贸易商市场，挖掘新客户，严格实施套期保值策略、实现了贸易规模和业绩的稳步增长。 

3.1.2着力加快重点项目建设。 

加快重点项目优势尽快向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的转化，持续提升产业整体发展能力。上半年，“贵金

属前驱体材料产业化项目”已完成前期可研编制，正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及设计的前期工作。“多品种、

小批量研发能力建设”，正按计划进行设施、设备安装调试，进行验收前的准备工作；“金银电解及加工

项目”已完成项目建设的主要工作，正进行设施、设备的调整改进及项目验收前准备，现新厂区已投入

使用，新建生产线各单元正逐进入投产状态。 

3.1.3持续加大技术创新能力建设。 

围绕资源综合回收利用、合金功能材料、信息功能材料、化学与催化材料领域开展基础研究、新产品

开发、产业化技术攻关并取得进展。发挥贵金属新材料国家级创新平台、省级产业研发平台，以及以学



科建设为主导的应用基础研究平台作用。在贵研资源易门公司建立了专家工作站，重点开展贵金属废催

化剂高效清洁综合回收方面的研究；与香港城市大学共同申报了省院省校项目，在高纯金基电子材料与

深空探测铱合金等领域展开深入合作。上半年，公司荣获第四届中国工业大奖表彰奖。 

3.1.4不断强化基础管理 

    结合公司《控股子公司管理办法》，持续健全以法人治理为主线的母子公司管理体系、子公司授权经

营、目标考核、重大风险集中管控体系。完善内控体系建设，不断优化公司“三重一大”事项的决策体

系。进一步强化对产品市场风险、原料采购风险、财务管理风险及公司运营风险等各类风险的管控。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 

执行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准则之前，

本公司对政府收入按确认当期损益的条件计入营业外收入。执行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准则之后，按照准则要求，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

入营业外收入。 

2、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准则之前，本公司在进行有效性评价时，公司采用比

率分析法进行有效性评价，以累积变动数为基础进行比较，套期有效性评价比率在 80%-125%之间的，为

高度有效，否则为非高度有效。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准则之后，按照准则规定，

套期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企业应当认定套期关系符合套期有效性要求：①被套期项目和套期工具

之间存在经济关系，该经济关系使得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的价值因面临相同的被套期风险而发生方向

相反的变动；②被套期项目和套期工具经济关系产生的价值变动中，信用风险的影响不占主导地位，③

套期关系的套期比率，应当等于企业实际套期的被套期项目数量与对其进行套期的套期工具实际数量之

比。相关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政策调整而变更，不涉及追溯调整事宜。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郭俊梅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8月 23日 


